
改革开放以来 , 我国的灾害救助工作

进一步规范和完善 , 灾害管理体制逐步健

全 ,表现在以下方面。

表现一 :灾害管理的领导和协调体制

我国自然灾害管理的基本领导体制

是 :党政统一领导 , 部门分工负责 , 灾害分

级管理。关于我国灾害管理的综合协调机

制 , 目前 , 在国务院统一领导下 , 中央层面

上设立有国家减灾委员会、国家防汛抗旱

总指挥部、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和全国

抗灾救灾综合协调办公室等机构 , 负责灾

害管理的协调和组织工作。这些协调机构

既为中央灾害管理提供决策服务 , 也保证

了中央灾害管理的决策能够在各个部门

得到及时落实。在中央建立规范的协调运

行机制的同时 , 从中央到地方 , 各级政府

都有特定的部门承担灾害管理工作。有关

部门各司其职 , 密切配合 , 分兵把口 , 形成

了灾害管理的工作网络 , 相关部门的人

员、资金和物资为开展灾害管理工作提供

了坚实的保障。

表现二:减灾工程建设

按照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减灾规划》确

立的目标 , 以长江三峡下闸蓄水为标志 ,

我国一大批重点灾害管理工程项目建设

取得了重大进展 , 我国灾害管理的综合实

力大大增强。目前 , 我国大江大河堤防建

设工程、重点河川枢纽骨干工程建设、跨

流域调水和引水工程、病险水库除险加固

工程等一批重点控制性防洪工程已经建

成 ; 过去五年来 , 国家用于林业重点生态

建设工程和森林防火、森林病虫害防治工

作方面投资共 673.3 亿元。

表现三 :全国县以上各级救灾应急预

案系统

民政部自 2001 年开始在全国推进救

灾应急预案制定工作 , 并于 2003 年 6 月

正式出台《民政部应对突发性自然灾害工

作规程》。2004 年 , 按照国务院统一部署 ,

民政部在原有工作规程的基础上 , 起草了

《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》(国务院 11

月 12 日正式批准 ) , 同时进一步推进了全

国救灾应急预案制订工作 , 至 2004 年底 ,

全国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都制定了省级

救灾预案 , 310 个的地、市 (全国有 333 个

地市 )和 2347 个县、市、区 ( 全国有 2861

个县市区 )也出台了救灾应急预案。全国

救灾应急预案体系和紧急救援响应机制

基本形成。

表现四:自然灾害监测预警预报系统

顺应灾害管理的规律 , 我国已经初步

建成覆盖所有灾种的预警预报体系。近年

来 , 为进一步健全完善全国灾情信息管理

机制 , 民政部主要进行了以下几方面工

作 :一是完善各级民政部门的灾情报送制

度 ;二是建立 24 小时灾情监测机制 ;三是

建立灾情预警系统。民政部每年年初召集

有关部门和专家对年度重大自然灾害趋

势进行预测会商。入汛后 , 根据有关部门

提供的气象、汛情、环境地质等预警信息 ,

结合预警地区的自然条件、人口和社会经

济背景数据库 , 进行分析评估 , 及时做出

灾情预警。

这次培训班安排了 12 个专题报

告、4 个案例分析、1 个情景模拟和 2

次专题讨论。邀请了民政部、国务院新

闻办等 19 位政府部门领导、专家学者

为学员做专题报告。学员围绕四个专

题进行了学习和讨论。本刊将分期刊

出部分授课内容,以飨读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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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现五:救灾物资储备系统

民政部、财政部 1998 年开始建立中

央级救灾物资储备制度。目前在沈阳、哈

尔滨、天津、郑州、合肥、武汉、长沙、南宁、

成都、西安 10 个城市建立了中央级救灾

物资储备点 , 部分多灾、易灾地区也建立

了地方救灾物资储备仓库 , 以救灾仓库为

依托的救灾物资储备网络基本形成。目

前 , 中央储备库共储备救灾帐篷 13.5 万

顶 , 地方各级储备 23.6 万顶 , 一旦重大灾

害发生 , 第一批救灾帐篷可以在 24 小时

内发到灾民手中。

表现六 :救灾资金投入

近几年来 , 中央各部门进一步完善了

对灾区农业、水利、教育、交通、通讯以及

群众生活救助和恢复重建的资金补助机

制。目前 , 中央对地方救灾工作的补助主

要有 :灾民生活救济经费、卫生救灾经费、

防汛抗旱经费、汛前应急度汛经费、水毁

道路补助经费、文教行政救灾补助经费、

农业救灾经费和恢复重建补助经费等。

2003 年 , 民政部、财政部安排的灾民生活

救济资金为 40.5 亿元 , 2004 年为 40 亿

元。在中央救灾资金投入的同时 , 民政部

积极推进分级管理、救灾资金分级负担的

救灾工作管理体制 , 保障地方救灾投入。

从 1994 年开始 , 民政部、财政部积极推进

建立救灾工作分级管理 , 救灾资金分级负

担的救灾工作管理体制。地方救灾投入从

1995 年的 8.4 亿元增加到 2003 年的 24.4

亿元。地方各级政府投入达到了中央救灾

款预算的一半左右。灾害管理体制的确

立 , 进一步明确了各级的救灾责任 , 加大

了救灾资金的投入 , 有效保障了灾民的基

本生活。

表现七:社会捐助制度

新中国成立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

全会以后 , 各种形式的社会捐助活动如非

灾区支援灾区 , 城市支援农村以及群众

间、邻里间和亲友间互助互济不断向纵深

发展 , 达到了空前的规模 , 成为中国灾害

救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。1996 年以来 ,

以“捐助活动经常化、募集主体民间化、参

与捐助自愿化”为特点的经常性社会捐助

活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。据统计 ,

1996- 2004 年 9 年间通过社会捐助募集的

款物折合人民币达到 252 亿元 (其中捐款

141 亿 , 捐物 111 亿) , 重灾年份如 1998 年

达到 113 亿元 , 平常年份也在 10 亿元以

上。2004 年接收社会捐款 16.1 亿元 ,接收

衣被 8169 万件。最近这些天 ,各地迅速贯

彻胡锦涛总书记的倡导 , 在共产党员中开

展了为灾区群众献爱心活动 , 涌现出许多

动人场面。

表现八 : 灾害管理领域的法律、法规

体系

我国先后颁布和实施了与减灾有关

的法律法规 30 余部。其中 , 尤其是《水土

保持法》、《防震减灾法》、《消防法》、《防洪

法》、《气象法》等法律的颁布 , 提升了灾害

管理工作 , 大大增强了灾害管理的法制化

水平。与此同时 , 各地正在按照国务院的

统一部署 , 抓紧制定完善灾害管理的应急

预案 , 我国灾害管理的法规体系正在逐步

形成。

表现九 :科学技术在灾害管理中广泛

应用

近年来 , 科技在灾害管理领域应用进

一步增强。在灾害快速评估方面 , 遥感技

术、地理信息系统技术、全球定位系统及

网络通讯技术得到应用 , 在灾害应急管理

中发挥了重要作

用 , 如采用航空遥

感实时传输技术系

统 ,对 1996 年南方

大面积洪涝灾害和

1998 年长江全流

域洪涝灾害进行了

快速评估 , 获得了

受灾面积、强度和

演变趋势 , 从而及

时制定了有效的抗

洪救灾应急措施 ,

减轻了灾害损失。

在综合减灾方面 , 对于各灾种之间、灾害

与生态环境、灾害与经济发展间的相互关

系进行了研究 , 提出了防灾减灾的综合对

策 , 为政府开展灾害管理提供了科学依

据。

表现十 :自然灾害救助的国际合作

近几年来 , 灾害对外合作主要集中在

三个领域 :一是灾后的救灾援助。每次大

灾之后 , 民政部代表中国政府接受救灾援

助。我们及时向国际社会通报灾情 , 积极

争取外援 , 开展灾民紧急救助联合行动。

二是开展灾害领域国家间的双边和多边

合作。目前 , 民政部代表中国政府在灾害

管理领域正在与俄罗斯联邦以及上海合

作组织成员国间起草签署国家级应对突

发灾害的双边和多边救灾互助协定 , 与其

他国家的双边合作也出现了良好的势头。

三是与相关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在灾

害管理领域开展交流与合作。目前 , 民政

部已经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、亚洲备灾中

心、亚洲减灾中心等机构建立了合作关

系。

我国灾害管理体制、运行机制、法制和

能力建设的日益加强 , 为我国灾害管理的

实践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, 最大限度地减少

了人民生命和财产损失 , 保障了受灾群众

的基本生活 , 维护了灾区社会的稳定 , 保

障了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 , 促进了国民经

济健康、稳定、持续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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